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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：
受贵院委托，我司于2022年2月17日收到（2021）（2021）京0105执39175号案件委托函，评估鉴定事宜为对北京市朝阳区鑫兆佳园10号楼4门402号房屋进行评估。经查询，我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对该房产进行了抵押价值评估，评估值7264695元，抵押银行为招商银行。本次案件为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与房屋所有权人伊实于2019年11月6日设立的抵押权纠纷。请贵院明确我司是否需要回避，是否可正常进行评估工作。

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2年2月17日



